請不要尊稱我為「先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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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信很多學界朋友經常被邀請擔任稿件審查人或會議的論文發表人、主持人、或評論人。除了口頭邀請，有些體貼的主辦單位還會寄送正式的信件，如果大家仔細去看，就會發現這些信件多半會有下列的字眼，例如「先生多年以來致力於學術研究...」、「感謝先生於百忙中...」、「先生學有專精...」、或是「先生望重士林…」。這些用詞固然迂腐、缺乏實質意義。但我尤其驚訝的是關於「先生」的稱呼。我甚至看過有人在寫信時，都是直接稱呼「審查先生」或「作者先生」，似乎這些匿名的人都一定是男性。這是什麼時代了，學術界還在用「先生」代表女老師或全體？我於是詢問一些周遭朋友，並且也上網表達了一些意見。我發現這其中有一些性別的迷思是需要釐清的。
 

有很多人對於這種用法確實從未注意。他/她們就是因循一、二十年前或是更早的信件格式，每次直接印出來，更改姓名，就寄出去。從未思索「先生」的用法是否妥當。也有人再被問到這個問題時，就用文字學、歷史學...的說法，宣稱「先生」就是「老師」的意思，沒有不敬，反而是尊敬。其實名稱的使用和定義都是有社會脈絡可循的，並不會憑空出現。不論是東西方，過去幾乎沒有女人能夠有機會成為「夫子」或專業人士，「先生」的說法於是變得順理成章，也沒有人質疑。現在時空已經轉換、性別平權思想也逐漸被啟蒙，我們當然應該反省名稱的用法，揭露過去以男性為主體的文化及社會環境所創造出來的名稱迷思。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並不困難。在信件或用詞時，改用教授或老師稱呼對方就是一個尊重對方身份的表現。

人稱或名稱的正確性真的只有女權運動者才會關心嗎？1980年底，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·紀登斯被邀請到美國一間中西部的大學演講。在問題詢問時，有一個男研究生在提問時說了chairman的字眼，當場被紀登斯糾正，告訴對方要用chairperson。我們都認識那個學生，知道他並沒有對女性表示不敬的意思，也絕對沒有惡意。紀登斯是不是小題大作呢？國外學術著作文獻現在都使用s/he，或甚至故意使用she。國外學術界的這些反應或努力都是反省過去用he 或 men指稱所有男性和女性的偏差之後，對於女性主體性的尊重和積極友善行動。

用男性、父權的思考而決定對於女性的稱呼，也還不只是將女老師稱為「先生」。多年前我的一位女性同事參與一項教育改革的研討會時，台上一排的出席者，所有的男士都被稱之為教授，只有這位當時已是正教授的同事在主持人介紹時被稱之為「小姐」。輪到這位同仁發言時，她輕描淡寫的說出了這個差異。主持人豪不以為意。事後我們有幾個人向這位主持人提出這個狀況。他的反應就是：我們在談教改的大事，你們怎麼在關心稱呼這種芝麻大的小事。其實許多各行各業的女性都經常碰到類似的狀況，明明是工程師等專業人員或是「長」字輩的人物，都被稱為小姐或女士。如果有人提出異議，就會被解釋為這是善意、敬意，是一種禮貌性的稱呼。好像女性還應該知所感謝。

所以，我們的社會將女性稱之為「先生」，是「尊敬」她們，將女性稱之為「小姐」或是「女士」也是尊敬她們。在這種性別和人際關係中，女性都成為被尊敬的客體；然而給她們的「尊稱」都是根據男性眼光或是以男性為主體而定義的。

我們或者可以實驗一下，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別人強加給他的「尊稱」而不以為意。以後如果有機會主持會議時，主持人試著將台上的男性一律都稱為先生，將女性都稱為教授或她們的職稱。如果男士們抗議，主持人就告訴他們：「先生」是尊稱，我對你們沒有不敬的意思，你們不應該在乎名稱。然後再看看這些男士們的反應。
（本文刊登於中國時報 2003年 4月 5日 「民意論壇」）

